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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上显示：方会华和岳阳
邮政银行彼此向法院提供的所有
证据，原被告双方都认可，法院也
都采信。在此基础上，法院认定了
以下事实，方会华于 2010 年 12月
14日向岳阳邮政银行所属的奇家岭
储蓄点存款 60100 元，认可公安机
关认定的在方会华存款一个半小
时后，存款被犯罪嫌疑人使用伪造
的银行卡盗取。法院也认定岳阳邮
政银行在给方会华办理银行卡时，
该银行卡的背面存在有关于“请妥
善保管本卡有关账户信息及密码、
因储户本人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持卡人损失的，邮政局不承担责
任”的说明。

岳阳楼区法院认为：原告方会
华在被告岳阳邮政银行办理存折
及银联储蓄卡业务，双方之间便依
法成立了储蓄合同关系。“就该业
务办理流程而言，原告为其储蓄卡
所设置的密码由其自行拟定并确
认……对于卡和密码的保管和使
用，被告已在卡的背面作出了具体
说明，故被告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
另从公安机关侦查的情况看，可以
确认犯罪嫌疑人系用伪造的储蓄
卡，采取跨行、转账、刷卡消费等
方式盗取原告存款，但犯罪嫌疑人
是如何获取储蓄卡的识别信息，利
用伪卡取款，因案件尚未侦破而暂
无定论。”

法院认为：原告方会华认为被
告岳阳邮政银行安全防范不到位
及交易服务方面存在过错，没有能
举证证明，“况且原告自行保管的
密码泄露与其存款被盗之间也有
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方会
华在本案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
果”。

由此，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方会华对岳阳邮政

等待法院判决的时间，对于方
会华来说，是揪心的。“以前没有
打官司的时候，我还只是跑银行，
哪知官司一打，我得银行和法院两
头跑。”方会华无奈地说，“开庭后，
为了要到结果，我法院去了几十次，
法官一直都说没有判决。”“有一次，
我从法院回来，在法院大门口下楼
梯的时候，摔了一跤，从十多阶的
阶梯上滚到下面，幸好没有把骨头
摔断。”方会华捞起裤脚，比划着
给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看。不过虽
然没有摔断骨头，但是扭伤的筋骨，
至今还给他带来了行走不便，“走
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歇息一下。”为了

“维权”方便，有同情他的朋友借

给他一辆电动摩托车。
“很多次，家里人说胳膊扭不

过大腿，放弃算了，但是我不相信，
如今这法制社会了，还没有我讲理
的地方？”方会华语气坚决。不过，
给他带来最大的勇气，也是最戳疼
他的，是前年和去年老父亲和老母
亲相继过世，“他们死前都留下遗
言，一定要把血汗钱要回来”。说
到这里，59 岁的方会华在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面前再次老泪纵横。

2014 年 1月20日，还有 10 天
就是春节，由于实在没有钱过年了，
方会华再次跑到法院找到主审法
官询问判决书的情况，没想到，等
来的还是“判决结果没有下来”。

“那天，我在法院外面的台阶上，
一直坐到晚上，由于地上太凉，第
二天就严重感冒了。”

今年 3月5日，方会华打算再
去法院碰一下运气，不过这次，他
还真的运气不错。“法官告诉我，
判决书下来了。”但是“好运气”只
持续了一瞬间，拿到判决书的刹那，
他才感觉，这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等了两年多的判决结果，“居然是
判我输，而且要承担所有受理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岳
阳楼区人民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呢？在方会华提供的关于此民事判
决书原件上，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找到了答案。

●据 2014 年 1 月 6 日《长
沙晚报》报道，个体户主李军
2013 年 4月在韶山某银行申请
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设置了
密码，办理了短信提示业务。
当天下午，李军托亲属往卡里
存入 8万元。存款后不久，李
军便陆续收到短信提示，称卡
内资金已支取。他立即到银行
查询，发现卡内资金已被人取
走 7万。他随即报案。

经公安机关调查，卡的密
码是李军在办卡过程中泄露的，
钱是被他人利用复制的卡取走
的。事发后，李军以银行方面
有过错为由，要求对方赔偿损
失 7万元及误工费 3万元。遭
对方拒绝后，李军将这家银行
诉至法院。

法庭上，李军认为，银行
在自己办理业务过程中，未提

供安全的服务场地，导致自己
的卡号、密码被他人窃取。另
外，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有
效识别复制、克隆卡，确保储
户的存款安全。对此，银行负
有责任。

银行辩称，该案已由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为便于查清事
实，依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
当中止审理。此外，李军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存款是被复制卡
支取，即使是使用复制卡支取，
损失也系 ATM 机未有效识别
复制卡造成的，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和案件
事实，法院确定由被告承担原
告损失 70% 的赔偿责任，其
他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银行方面赔偿李
军损失 7万元。

父母遗言
“一定得把钱要回来”

各有说法
谁的责任？储户、银行、律师、法院

银行的诉讼请求，1300 元案件受
理费，由原告方会华承担。

方会华的遭遇经当地媒体报
道后，特别是法院的一审判决，引
起了广泛争议。方会华代理律师段
营欣认为，方会华的举证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而且，对于一个储户
来说，只能拿出这样的证据，而作
为掌握了技术的银行，更加有条件
也有能力来进一步举证。另外，段
营欣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储蓄卡和
密码，都具备唯一性，取钱的时候，
两者缺一不可，就是说，别人即使
知道方会华的储蓄卡密码，但必
须也要拿到方会华的储蓄卡才能够
取到钱，但事实明显不是如此，公
安机关和法院都认定，卡是伪造的，
钱是被伪造的卡取完的。“如果你
知道我的储蓄卡密码，就能够造一
张伪卡来把我的钱取出来，就说
明储蓄卡存在安全漏洞，导致了储
户的损失，所以，银行是必须要承
担相应责任的。”

不过，让方会华无法想通的
是，同样的是在银行里丢钱，同一
个法院判的，结果为什么完全不一
样呢？

3月19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陪同方会华找到了岳阳楼区法院
一负责人。该负责人给方会华做了
详细解答，方会华看到的报纸上的
案例，和他本人的情况有本质上的
区别，报道上判决银行全陪的案
例，是因为公安机关认定，银行对
取钱的 ATM 机存在管理漏洞，让
犯罪嫌疑人盗窃了储户密码等相
关信息，导致储户受到损失，所以
银行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方会华

丢的钱虽然也被公安机关认定是
被不法分子伪造卡盗取的，但是
银行管理疏忽导致的还是方会华自
己不小心泄露密码的，就目前方会
华的举证，并不能说明情况。所以
导致方会华败诉。不过，该负责人
强调，这只是一审，并不是法院的
最终判决，方会华如果不服，可以
上诉。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资
深律师李健在谈起这两个官司之
间的区别时，基本上认可该负责人
的观点，但是在举证方面，李健律
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储户和银行，
两者之间举证能力是完全不一样
的，在这方面，储户是弱势，在现
实生活中，要普通储户举证自己的
存款如何不翼而飞，和银行隐蔽
着何种过错，其实是非常之难。现
在法学界和很多专家学者、律师提
出，国家应当修改该类诉讼的举
证规则，由被告对自己无过错进行
全程举证。”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卓
凡却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单就
钱款保管而言，犯罪嫌疑人在伪造
储蓄卡盗取方会华钱款时，银行仍
然未能识别储蓄卡的真假，在这种
情况下，银行是要承担百分之百的
责任。换句话说，银行首先承担一
个对存折或者储蓄卡是否是真的这
一点审查的义务，银行如果在假卡、
假存折面前不能够识别的话，仅此
一点它就要负全部责任。因为银行
不能识别真假卡，这才导致了储户
的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目前，方会华已向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新闻链接

这些“方会华”们……

在百度输入“银行卡未离身，
卡里钱被盗”的关键词，发现大
量的类似本文主人公方会华的案
例。虽然大多数案例中的储户通
过起诉得到了赔偿，但是，频繁
的“隔空”取款案例，还是让我
们有些胆战心惊，毕竟，这一张
张储蓄卡，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
相关。在我们大多数人观念里，
把钱放银行里首先是图一个安
全。

回到本报道，方会华虽然一
审败诉，但是一些细节，仍值得
商榷，一个有犯罪嫌疑人取款时
的视频，有转账记录等诸多线索
的案子，四个年头了，案子为何
一直没有破获？

当然，方会华败诉，并不等

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完全失败，
毕竟还有二审。最后，我们不得
不提醒一下广大读者，为了不成
为下一个“方会华”，不妨看看这
几点建议：平时要注意防范，首
先保证卡不离视线，不要在非正
规商铺刷卡消费；输入密码时注
意遮挡，以防他人偷窥，同时尽
量不要用生日、电话号码或 6 个
0 等简单密码；妥善保管卡面信
息，不要轻易复印或将卡借给他
人使用，如果刷卡多次不成功要
警惕被盗刷；开通短信提醒功能，
随时掌握银行卡余额变动情况；
犯罪分子还有可能通过交易凭条
查到持卡人的信息，建议及时销
毁。

■编后

● 2014 年 3 月 10 日， 中
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
了湖南隆回县农民马国生的遭
遇。2013 年 6月24日，马国生
收到 5 条手机短信提示，他在
广州增城某农村信用联社开户
存入的钱，当天被人分 5 笔取
走共计 2.5万余元。警方查实，
是有人伪造了马国生的银行卡，
取走了这笔钱。在跟农村信用
联社协商多次未果的情况下，
2013 年 12 月 27日，马国生把
该信用联社告上法庭，要求赔
偿本金加利息。

2014 年 2 月13日上午，该
案在增城人民法院新塘法庭正
式开庭审理。对于马国生的诉
讼请求，农村信用联社律师表

示：“如果密码泄露了是储户没
保管好，钱丢了不能怪银行。”
对此，马国生反驳：“取钱要凭
银行卡，即使密码泄露了，如
果有人拿伪造的卡取钱，银行
也有责任识别。”

法院认定，案发时卡一直
在储户身上，银行没能识别伪
造的卡导致马国生的钱款被盗，
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广州农村信用联
社赔偿马国生人民币 20052.8
元。

打赢官司的马国生，委托
节目主持人撒贝宁给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带去了一圈红辣
椒，周强欣然接受。

●据 2012 年 8月30日《法
制周报》报道，2012 年 4月20
日晚上，在长沙工作的章女士
正在家中休息，9 时许，手机突
然连续收到中国建设银行发送
的存款被支取的短信。

银行卡一直在身上，钱怎
么会无缘无故的被支取了呢 ?
章女士到 ATM 机查询该储蓄
卡的余额，发现储蓄卡里已经
被人盗取 14200 多元，只剩下
80.59 元，。

为挽回损失，章女士在与
开户行多次协商无果后，向长
沙市芙蓉区法院提起诉讼。

2012 年 8月15日，芙蓉区
法院作出判决。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现有证据，章女士不能证
明存款被他人领取是因卡被犯
罪嫌疑人复制造成的，也不能
证明被告建设银行解放东路支
行存在违反储蓄合同，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故被告
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6 万元存款去向明细。

2014 年 3月 19 日上午，方会华递交上诉状后走出法院大门。

储蓄卡里钱被盗，到底该由谁埋单


